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支取凭证
（本凭证共４联，银行、买卖双方当事人、保证机构各留存１联）

                 银行：

现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房屋（原产权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□转移登记手续已办结　□《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划转协议》已解除　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　　　。

　　房价款总金额：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元（大写金额：       　          ），其中             元（大写金额：     ）经专用账户划转，定金           元（大写金额：               ）买房人已直接支付给卖房人，其余             元（大写金额：    ）向商业银行贷款。

根据《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划转协议》约定，请将账号：       下买房人      （公民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）子账户        中的交易结算资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划转给卖房人       （公民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，开户行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，账号：　　　　　）；剩余款项划转给买房人（开户行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，账号：　　　　　）。

附：办结单

       保证机构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注：定金通过专用账户划转的，无须在本凭证中注明其金额，相应栏目可划/。

经办人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